
高新区组织人事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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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新

区工

委组

织人

事部

对清真食

品生产经

营条件的

监督检查

对清真食

品生产经营

条件的监督

检查

1.生产、经营清真食品

的单位和个人遵守《山

东省清真食品管理规

定》等有关规定情况。

2.生产、经营清真食品

的单位和个人生产、经

营清真食品资质情况。

3.有关部门对清真食

品生产经营条件进行

监督管理情况。

生产、

经营

清真

食品

的单

位和

个人

日常

检查

专项

检查

现场

检查

书面

检查

全年累计

抽查不少

于 3家清真

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

高新区工

委组织人

事部

《山东省清真食品管理规定》（2002 年山

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50 号）第五条：“县

级以上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规

定的实施。”第十三条：“对违反本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给

予警告。并可视情节给予以下处罚：(一)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十一条的，分别处

以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二)违

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的，分

别处以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